附件（5）
[bookmark: _GoBack]福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行政执法
全过程记录信息管理办法
 
为规范行政执法程序，促进严格、规范、公正、文明执法，保障公民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《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州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榕政综〔2018〕165号）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行政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行为终结之日起30日内，应将行政执法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和音像记录资料进行立卷、归档，案卷应当按照市政府制定的案卷评查标准的要求进行整理，不得缺漏材料。委档案室负责按照档案工作相关规定保管案卷资料。
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，行政执法人员不得自行保管，应在返回单位后24小时内，标明案号、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、承办人姓名等信息，将信息储存至执法信息系统，及委档案室专用存储器。委档案室负责按照档案工作要求保管相关执法信息，并定期进行备份。
二、本委工作人员不得伪造、删改、销毁、擅自对外提供或公示行政执法记录信息。
三、对于记录以下情形的执法音像资料，应当永久保存：
（一）作为行政处罚证据使用的；
（二）当事人或者现场其他人员有阻碍执法、妨害公务行为的；
（三）处置重大突发事件、群体性事件的；
（四）其他重大、疑难、复杂的执法活动。
四、执法过程中形成的音像资料，应当制作文字说明材料，注明制作人、提取人、提取时间等信息，并将其复制为光盘，附在案卷中。
五、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执法记录信息，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的有关规定和权限进行管理。
 

